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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BookMark4]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20919679][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25]1 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城镇和工业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边界、核算步骤和核算方法、本地化因子测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及报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镇和工业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20919680]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527969694]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烃类燃料热值的测定 氧弹量热计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6422  	用能设备能量测试导则
GB/T 11062  	天然气 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22133  	流体流量测量 流量计性能表述方法
GB/T 23111  	非自动衡器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201  	气体流量计
DL/T 567.8  	火力发电厂燃料试验方法 第8部分：燃油发热量的测定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199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气相分子吸收光谱法
HJ 377  		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36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67  		水质 总氮的测定 连续流动-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668  		水质 总氮的测定 流动注射-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72  		生态环境统计技术规范 排放源统计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9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bookmark: _Toc220919681]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3565][bookmark: _Toc26237][bookmark: _Toc2071][bookmark: _Toc23731][bookmark: _Toc29258]3.1
[bookmark: _Toc19280][bookmark: _Toc17232][bookmark: _Toc3254][bookmark: _Toc5768][bookmark: _Toc25925]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份。
注：涉及的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
[来源：GB/T 32150-2015，3.1，有修改]
[bookmark: _Toc20423][bookmark: _Toc28360][bookmark: _Toc16502][bookmark: _Toc8445][bookmark: _Toc11300]3.2
[bookmark: _Toc3179][bookmark: _Toc21350][bookmark: _Toc23440][bookmark: _Toc7232][bookmark: _Toc22066]报告主体reporting entity
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bookmark: _Toc6934][bookmark: _Toc904][bookmark: _Toc8639][bookmark: _Toc20956][bookmark: _Toc6178][来源：GB/T 32150-2015，3.2]
3.3
[bookmark: _Toc3261][bookmark: _Toc29842][bookmark: _Toc15645][bookmark: _Toc27988][bookmark: _Toc31044]生活污水 domestic wastewater
指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机关、学校、医院、商业服务机构及各种公共设施排水，以及允许排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工业废水和初期雨水等。
[来源：GB 18918-2002，3.1]
[bookmark: _Toc22148][bookmark: _Toc24656][bookmark: _Toc10695][bookmark: _Toc30809][bookmark: _Toc19593][bookmark: _Hlk170389441]3.4
[bookmark: _Toc1869][bookmark: _Toc17838][bookmark: _Toc28908][bookmark: _Toc22883][bookmark: _Toc14301]城镇污水处理厂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bookmark: _Hlk170389576]指对进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的污水处理厂。
[来源：GB 18918-2002，3.2]
3.5
工业废水 industrial wastewater
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污水和废液，其中含有随水流失的工业生产用料、中间产物、副产物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
[来源：GB/T51462-2024，3.1.1，有修改]
3.6
工业污水处理厂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专门处理其他单位的工业污水，或为工业园区、开发区等工业集聚区的排污单位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作为工业集聚区配套设施的污水处理厂。
[来源：HJ978-2018，3.4]
[bookmark: _Toc687][bookmark: _Toc9406][bookmark: _Toc11016][bookmark: _Toc20868][bookmark: _Toc30629][bookmark: _Hlk170389606]3.7
[bookmark: _Toc27710][bookmark: _Toc1383][bookmark: _Toc28306][bookmark: _Toc26313][bookmark: _Toc29382]污泥 sludge 
[bookmark: _Hlk170389620]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净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水率不同的半固态或固态物质，不包括栅渣、浮渣和沉砂池砂砾。
3.8
绝干污泥 dry sludge solids
污泥完全去除水分后的固体部分。
[bookmark: _Toc27116][bookmark: _Toc7699][bookmark: _Toc20853][bookmark: _Toc1127][bookmark: _Toc5890][bookmark: _Hlk170389743]3.9
[bookmark: _Toc25462][bookmark: _Toc20037][bookmark: _Toc9306][bookmark: _Toc21402][bookmark: _Toc14501]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bookmark: _Hlk170389776]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5]
[bookmark: _Toc7953][bookmark: _Toc4641][bookmark: _Toc4220][bookmark: _Toc1889][bookmark: _Toc5722]3.10
[bookmark: _Toc25765][bookmark: _Toc31576][bookmark: _Toc25612][bookmark: _Toc7650][bookmark: _Toc4287]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6]
[bookmark: _Toc23976][bookmark: _Toc30655][bookmark: _Toc7726][bookmark: _Toc7824][bookmark: _Toc13933]3.11
[bookmark: _Toc27671][bookmark: _Toc18265][bookmark: _Toc31802][bookmark: _Toc29585][bookmark: _Toc10003]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3]
[bookmark: _Toc31764][bookmark: _Toc29997][bookmark: _Toc22752][bookmark: _Toc13864][bookmark: _Toc25385]3.12
[bookmark: _Toc7402][bookmark: _Toc9181][bookmark: _Toc27044][bookmark: _Toc6087][bookmark: _Toc16567]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注：如报告主体污水处理量、污泥处理量、进水化学需氧量、总氮、化石燃料消耗量、甲烷回收量等。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2，有修改]
3.13
排放通量 emission flux
通过利用监测数据计算，获得的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气体质量。
3.14
有组织排放 organized emission
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加盖加罩且产生的温室气体经排气筒向空气中集中排放。
[来源：HJ/T 397-2007，3.2，有修改]
3.15
无组织排放  unorganized emission
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门窗和类似开口（孔）、敞开液面或加盖加罩后经百叶等产生温室气体逸散的排放等。
[来源：GB 16297-1996，3.4，有修改]
3.16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7]排放源  emission source
向环境中排放温室气体的污水和污泥处理设施、装置或场所。
[来源：HJ/T 397-2007，3.1，HJ 772-2022，3.2，有修改]
3.17
本地化排放因子  localized emission factor
基于本地污水处理厂实测数据计算得到的排放因子。
[bookmark: _Toc220919682]4 核算边界
4.1通则
4.1.1 报告主体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核算边界，核算和报告在运营上受其管控的所有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污水与污泥处理相关的处理单元）、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企业内部生产指挥管理系统和为生产服务的单元。
4.1.2 污水处理厂在生产管理过程中，其生产系统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污水和污泥处理系统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处理过程药剂使用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见附录A。
4.1.3 如果污泥处理在报告主体运营控制范围内（如自建填埋场/焚烧厂），相关排放应纳入核算；如果污泥委托第三方处置，处置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由第三方报告；如果报告主体除污水处理外还从事其他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则应按其他相关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进行核算并汇总报告。报告格式模板见附录B。
4.2排放源
4.2.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污水处理厂用于动力或热力供应的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2.2 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
污水处理厂对进厂污水进行净化处理过程中，各环节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4.2.3 污泥处理温室气体排放
污水处理厂在污泥处理过程中，各环节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
4.2.4 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污水处理厂购入电力和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2.5 药剂使用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
污水处理厂使用药剂所对应的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220919683]5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5.1 核算与报告步骤
报告主体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完整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a） 确定核算边界；
b）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
c） 制定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d） 收集活动数据；
e）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f） 分别计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处理过程排放量、购入的电力及热力所对应的排放量、处理过程药剂使用排放量；
g） 汇总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h） 编制排放报告并做好数据质量管理和文件存档工作。
5.2 核算方法
5.2.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 污水处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 污泥处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 核算期内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 核算期内购入热力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 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药剂使用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2）计；

5.2.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5.2.2.1 计算公式
污水处理厂在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式（2）计算：
                            （2）
式中：
  	—— 核算和报告期内化石燃料燃烧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i    	—— 第i种燃料；
   	—— 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按公式（3）计算；
	—— 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计，按公式（4）计算。
5.2.2.2 活动数据获取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期内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公式（3）计算：
                              （3）
式中：
	——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和液体化石燃料，以吉焦每吨（GJ/t）计；对气体化石燃料，以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4Nm3）计，可采用表C.1的推荐值；
 	—— 第i种燃料净消耗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t）计；对气体燃料，以万标立方米（104 Nm3）计。
5.2.2.2.1 化石燃料消耗量
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应根据企业能源消耗实际测量值确定，具体测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的相关要求。企业应保留化石燃料实际消耗量的原始数据记录，或在企业能源消费台账及统计报表中有所体现。
5.2.2.2.2 低位发热量
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可通过实验室测试获得，燃煤低位发热量测量方法和实验室设备仪器应遵循GB/T 213、GB/T 384、GB/T 22723等相关标准，柴油、汽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应符合DL/T 567.8、GB/T 11062等相关规定。
5.2.2.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4）
	—— 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计；
	—— 第i种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吨碳每吉焦（tC/GJ）计，可采用表C.1的推荐值；
	—— 第i种化石燃料碳氧化率，以百分比（%）计，可采用表C.1的推荐值；
 	——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5.2.3 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
5.2.3.1 计算公式
污水处理过程直接排放量包括污水处理各环节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按公式（5）计算：
	               （5）
式中：
    	—— 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 污水处理过程甲烷排放总量，以吨甲烷（tCH4）计；
  		—— 污水处理过程氧化亚氮排放总量，以吨氧化亚氮（tN2O）计；
	—— 甲烷全球变暖潜势值，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取值为27；
	—— 氧化亚氮全球变暖潜势值，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取值为273。
5.2.3.1.1 污水处理甲烷排放量
污水处理过程的CH4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6）
式中：
  	—— 污水处理过程甲烷排放总量，以吨甲烷（tCH4）计；
Q 	—— 报告期内的污水处理总量，以万立方米（104m3）计；
  	—— 报告期平均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以毫克COD每升水（mg/L）计；
  	—— 报告期平均出水化学需氧量浓度，以毫克COD每升水（mg/L）计；
	—— 污水处理过程甲烷排放因子，以千克甲烷每千克COD去除（kgCH4/kgCODRe）计，可采用表C.2的推荐值；
  	—— 污水处理过程甲烷回收量，以吨甲烷（t CH4）计；若尚未开展规模化CH4回收利用，则缺省值取0。
[bookmark: _Toc402457957]5.2.3.1.2 污水处理氧化亚氮排放量
污水处理过程的N2O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7）
式中：
	—— 污水处理过程氧化亚氮排放总量，单位为吨氧化亚氮（tN2O）； 
Q       	—— 报告期内的污水处理总量，以万立方米（104m3）计；
   	—— 报告期平均进水总氮平均浓度，以毫克氮每升（mg/L）计；
   	—— 报告期平均出水总氮平均浓度，以毫克氮每升（mg/L）计；
	—— 污水处理过程N2O排放因子，以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总氮去除（kgN2O-N/kg TNRe）计，可采用表C.2的推荐值；
      	—— 氧化亚氮和总氮测试值的分子质量比。
5.2.3.2 活动数据获取
污水处理环节活动数据主要包括核算与报告期内污水处理量、进出水化学需氧量浓度和总氮浓度，以及药剂种类和用量等，可通过报告主体的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同时确保其统计报表数据与报送至上级主管部门的数据一致，易于核查。用于计量污水处理量的流量计应定期校准；化学需氧量浓度检测应遵循HJ 828、HJ 377、HJ 399等标准的相关规定；总氮浓度检测应遵循HJ 199、HJ 636、HJ 667、HJ 668等标准的相关规定。
5.2.4 污泥处理温室气体排放
5.2.4.1 计算公式
污泥处理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8）～（11）计算：
	                （8）
式中：
        	—— 报告期内污泥处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
	—— 污泥处理过程甲烷排放总量，以吨甲烷（t CH4）计；
 	—— 污泥处理过程氧化亚氮排放总量，以吨氧化亚氮（t N2O）计；
5.2.4.1.1 污泥厌氧消化温室气体排放
污泥厌氧消化过程甲烷排放主要源于收集管路逸散，可按照公式（9）计算：
                   （9）
式中：
		—— 报告期内污泥厌氧消化过程甲烷排放总量，以吨甲烷（tCH4）计；
     		—— 报告期内沼气总产量，以立方米（m3）计；
     	—— 沼气中甲烷所占比例，以百分比（%）计，可采用表C.3的推荐值；
L        	—— 沼气泄漏比例，以百分比（%）计，比例通常为1～10%，缺省值取5%；
ρ        	—— 甲烷密度，标准状态下（压强101.325 kPa，温度0 ºC）甲烷的密度为0.717 kg/m³。
5.2.4.1.2 污泥焚烧温室气体排放
污泥焚烧过程甲烷和氧化亚氮直接排放主要源自污泥不完全燃烧，排放量分别见公式（10）和公式（11）：
                     （10）
                           （11）
式中：
 		—— 核算和报告期内污泥焚烧过程甲烷排放总量，以吨甲烷（tCH4）计；
 	—— 核算和报告期内污泥焚烧过程氧化亚氮排放总量，以吨氧化亚氮（tN2O）计；
       		—— 绝干污泥重量，以吨干重（tDS）计；
	—— 污泥焚烧过程甲烷排放因子，以千克甲烷每吨干污泥（kgCH4/tDS）计，可采用表C.3的推荐值；
	—— 污泥焚烧过程氧化亚氮排放因子，以千克氧化亚氮每吨干污泥（kgN2O/tDS）计，可采用表C.3的推荐值。
5.2.4.2 活动数据获取
污泥处理环节活动数据主要包括核算与报告期内绝干污泥重量、沼气总产量、甲烷回收量等信息可通过查询企业台账获取。
沼气中甲烷所占比例的检测可采用气相色谱分析法、红外气体分析法等，采样及数据分析应符合NY/T 1700等标准或相关规定。
5.2.5 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
5.2.5.1 计算公式
报告主体无外购绿电，则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2）计算：
                           （12）
式中：
		—— 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外购电量，以千瓦时（kWh）计；
   	—— 上海市公共电网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计，可采用表B.3的推荐值。

报告主体有外购绿电，则购入电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3）计算：
             （13）
式中：
	—— 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外购电量（不含外购绿色电力），以千瓦时（kWh）计；
   	—— 上海市公共电网剩余组合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计，可采用表C.4的推荐值。
 	—— 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外购绿色电力量，以千瓦时（kWh）计，对于绿电的属性要求应参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统计局关于发布2020-2024年度上海市公共电网电力、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通知》；
    	—— 外购绿色电力排放因子，取值为0，以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kgCO2/kWh）计。
5.2.5.2 活动数据获取
购入电力的活动数据以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数据不可得时也可采用电费发票或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5.2.5.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bookmark: OLE_LINK2]参照附录B, 应选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5.2.6 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
5.2.6.1 计算公式
报告主体购入热力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4）计算：
                            （14）
式中：
	—— 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外购热量，以吉焦（GJ）计；
		—— 上海市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 GJ）计，可采用表C.4的推荐值。
5.2.6.2 活动数据获取
购入热力数据优先采用企业热力表记录的读数，数据不可得时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1）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按公式（15）转换为热量单位
                （15）
式中：
 	——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  	—— 水在常温压下的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2）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按公式（16）转换为热量单位：
                           （16）
式中：
	——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5.2.6.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热力排放因子优先采用供热单位的实际值，若无实际值则参照附录C.4, 应选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5.2.7 药剂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
污水和污泥处理药剂使用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7）计算：
                                     （17）
式中：
n     	—— 使用的n种药剂；
	—— 第i种药剂使用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以吨二氧化碳每吨药剂（tCO2/ t）计，可采用表C.5的缺省值。
    	——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i种药剂用量，以吨（t）计。



5.2.7.1 活动数据获取
污水和污泥处理药剂使用的活动数据主要包括核算与报告期内药剂种类和用量，可通过报告主体的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来确定，同时确保其统计报表数据与报送至上级主管部门的数据一致，易于核查。
[bookmark: _Toc220919684]6 本地化因子测算方法
对于具备监测条件的污水处理厂，其甲烷与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测算包括以下步骤：
a）确定核算系统边界；
b）通过监测获取不同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浓度；
c）计算不同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d）计算污水处理厂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e）计算污水处理厂各类温室气体的本地化排放因子。
6.1 监测方法
6.1.1 监测计划制定
6.1.1.1 监测范围应覆盖污水处理工艺、污泥处理和处置工艺等主要排放源中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
6.1.1.2 制定监测计划前应充分了解排放主体基本信息，包括处理规模、污水污泥处理处置工艺、温室气体排放源分布、运行时间等。
6.1.1.3 结合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制定监测计划，内容应包括排放主体情况、主要排放活动、活动数据、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规定内容。
6.1.2 监测仪器与设备
6.1.2.1 监测主体应根据监测计划配备满足监测所需的仪器或设备。有组织排放宜采用大气采样仪或符合HJ 1012要求的便携式监测仪，无组织排放宜采用漂浮箱系统。
6.1.2.2 大气采样仪
大气采样仪用于采集经排气筒或烟囱有组织排放的气体样品及环境背景值样品，应具有流量调节功能，在一定负载下以稳定流量采集气体，流量范围为0.5-2 L/min。
6.1.2.3 漂浮箱系统
漂浮箱系统用于污水处理气液界面的温室气体无组织排放的采集，由箱体、电子温度计、刻度尺、动压平衡系统以及漂浮系统组成。所选漂浮箱应符合下列要求：
    ——箱体内部配备电子温度计以获取箱内的温度；
    ——刻度尺可准确记录在不同污水处理中水面的刻度以用于校正箱体的有效体积；
    ——动压平衡系统可于压力过大时自动泄压，底部设有单向阀，防止特殊情况下漂浮箱内出现负压而导致外界空气进入；
——箱体应由对目标温室气体吸附性低、渗透性弱、化学性质稳定的惰性材料制成，如不锈钢或经过验证的特定工程塑料（如聚碳酸酯）。箱体材料在使用前应通过空白实验验证其不释放干扰物质。
6.1.2.4 气袋
气袋用于储存温室气体样品。所选气袋应符合下列要求：
    ——具有低吸附性和低气体渗透率，不释放干扰物质；
    ——具有可与采样管路连接的接头，该接头同时也是一个可开启和关闭的阀门装置；
    ——容积规格不小于200 ml。
6.1.2.5 传输管路
气体样品传输管路用于连接各采样单元，应采用具有低吸附性和低气体渗透率，不释放干扰物质的材质。
6.1.3 点位布设
6.1.3.1 有组织排放源点位
有组织排放源采样点位应为污水处理设施对应排气筒上的采样口。
6.1.3.2 无组织排放源点位
无组织排放源采样点位应根据各处理设施的池体情况来制定。
——储水构筑物在构建时被划分为几个单元格的，每个单元格内应至少布置一个单位。
——推流式储水构筑物内相邻点位距离应小于20 m。
——储水构筑物内有明显工况条件变化处（如曝气状态改变等），应按需增加点位。
——圆形储水构筑物内应在1/2半径处布设点位。
——典型工艺的点位布设应符合附录D的要求。
6.1.3.3 环境背景值点位
污水处理厂区背景值采样点位应于厂区边界内的上风向与下风向处，距离厂内排放源的距离不得少于50米。
6.1.4 监测频次
6.1.4.1 应按照HJ 194、HJ/T 397及有关规定，确定采样时间和频次。
6.1.4.2 规律性监测每月应不少于1次，如出现水质剧烈波动、工况改变和工艺调整等情况下，可按需增加监测次数
6.1.5 监测要求
6.1.5.1 一般要求
每次采样均应测定采样当天厂区环境背景值；样品采集后，应立即将气袋阀门拧紧。
[bookmark: _Toc4953][bookmark: _Toc32430]6.1.5.2 有组织排放气态样品采集
有组织气体采样应在排气筒排放时段内等间隔采集样品，获取该时间段内的平均值。有组织排放样品采集操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将采样管由采样口插入排气筒或烟囱内，采样点位于靠近排气筒或烟囱中心处。
[bookmark: OLE_LINK1]——采样同时应获取对应排气筒或烟囱内的排气参数。排气参数的获取执行GB/T 16157、HJ/T 397和HJ 732相关规定。
——样品采集应优先使用新气袋。如重复使用采样气袋，采样前应观察气袋外观，检查是否有破裂损坏等可能漏气的情况，并使用高纯氮气清洗3次，进行空白实验，甲烷和氧化亚氮测定结果应低于监测当日环境背景值。
6.1.5.3 无组织排放气态样品采集
无组织气体采样应在气液界面放置漂浮箱后的第0分钟采取箱体内背景值，随后以等时间间隔依次采集样品，样品采集间隔不少于5分钟，从而获取箱体内温室气体浓度变化梯度。无组织排放气体样品采集操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将漂浮箱平稳安放在采样液面，记录放入时间和液面刻度；
——采用大气采样仪连接传输管路向气袋内输送气体样品；
——结束末次采样后，记录漂浮箱内气温与环境气压。
——使用漂浮箱系统采样前，应将箱体内残余的气体样品排空，排空时间不少于5分钟；采样时，应将漂浮箱各口封闭，盛水倒放检查气密性，并在采样期间保持箱体稳定性。
6.1.5.4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监测仪器的检定校准、质量检验，排气参数测定，样品采集均需符合HJ/T 397有关规定。
6.1.6 样品运输和保存
6.1.6.1 样品运输与保存过程中应避免挤压与高温，防止气袋破损。
6.1.6.2 样品到达实验室应及时交接，在常温条件下保存。
6.1.7 检测分析
6.1.7.1 样品应在到达实验室一周之内完成检测分析。
6.1.7.2 样品的检测应将气体样品直接注入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和电子捕获检测器（ECD）的气相色谱仪，仪器校准和样品测定等操作参考HJ38相关规定。
6.1.8 数据记录
6.1.8.1 使用气相色谱分析样品时，应及时记录测定时间及测定结果。当测定结果小于1 mg/m3时，至少保留两位有效数字；当测定结果大于1 mg/m3时，至少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6.1.8.2 使用便携式监测仪测定样品时，应及时记录测定点位、测定时间及测定结果。测定结果应至少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6.2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污水处理厂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甲烷及氧化亚氮排放量均可按公式（18）~（21）计算。
6.2.1 有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计算
污水处理厂有组织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8）计算：
	                    （18）
式中：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厂第i处有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通量，kg计；
	——监测时段第i处有组织排放源气体流量，以立方米计（m3）计；
	——监测时段第i处有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浓度，以毫克每立方米（mg/m3）计；
	——监测时段厂界温室气体环境背景浓度，以毫克每立方米（mg/m3）计。
6.2.2 无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污水处理厂无组织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19）计算：
                （19）
式中：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厂第i处无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千克（kg）计；
	——监测时段温室气体密度，以千克每立方米（kg/m3）计；
	——监测时段第i处漂浮箱气室容积，以立方米（m3）计；
A	——漂浮箱与水面接触的截面积，以平方米（m2）计；
	——监测时段箱内气体浓度的变化率，以ppm每分钟（ppm/min）计；
	——标准状态下热力学温度，取273.15 K；
	——监测时段漂浮箱内温度，以开尔文（K）计；
	——标准状态下大气压，取1.01×105 Pa；
	——监测时段漂浮箱内气压，以帕斯卡（Pa）计；
	——无组织排放源池面面积，以平方米（m2）计；
t	——温室气体无组织排放时间，以分钟（min）计。
6.2.3 污水处理厂气体浓度单位换算
气体浓度单位按公式（20）换算：
                             （20）
式中：
	——气体质量浓度，以毫克每立方米（mg/m3）计；
	——气体体积浓度，以百万分率（ppm）计；
	——相对分子质量，以克每摩尔（g/mol）计；
	——标准状态下热力学温度，取273.15 K；
	——采样期间漂浮箱内温度，以开尔文（K）计；
	——标准状态下大气压，取1.01×105 Pa；
	——采样期间漂浮箱内气压，以帕斯卡（Pa）计；
22.4	——标准摩尔体积，以升（L）计。
6.2.4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计算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公式（21）计算：
                           （21）
式中：
E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千克（kg）计；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厂第i处有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通量，以千克（kg）计；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厂第i处无组织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通量，以千克（kg）计。
6.3 污水处理厂本地化排放因子计算
当使用温室气体排放量实测值计算污水处理厂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本地化排放因子时，累积监测时长应大于12个月并覆盖不同季节，监测活动应确保能代表污水处理厂在典型进水水质、水量负荷、水温及其他运行参数下的运行状况，监测计划应避免系统性偏差（如全部安排在晴天或低负荷日进行）。污水处理厂污水和污泥处理过程甲烷和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按公式（22）~（25）计算。
6.3.1 污水处理甲烷本地化排放因子计算
污水处理过程甲烷本地化排放因子按公式（22）计算：
                     （22）
式中：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过程甲烷本地化排放因子，以千克甲烷每千克COD去除（kgCH4/kgCODRe）计；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过程甲烷排放总量监测值，以千克甲烷（kgCH4）计；
Q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量，以万立方米（104m3）计；
		——监测时段进水化学需氧量平均值，以毫克COD每升水（mg/L）计；
		——监测时段出水化学需氧量平均值，以毫克COD每升水（mg/L）计。
6.3.2 污水处理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计算
污水处理过程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按公式（23）计算：
                   （23）
式中：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过程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以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总氮去除（kgN2O-N/kgTNRe）计；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过程氧化亚氮排放总量监测值，以千克氧化亚氮（kgN2O）计；
Q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量，以万立方米（104m3）计；
	——监测时段污水处理量，以万立方米（104m3）计；
	——监测时段出水总氮平均值，以毫克TN每升水（mg/L）计；
	——氧化亚氮中氮元素含量与氧化亚氮分子量测试比。
6.3.3 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甲烷本地化排放因子计算
污泥干化甲烷本地化排放因子按公式（24）计算：
                    （24）
式中：
	——监测时段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过程甲烷本地化排放因子，以千克甲烷每吨绝干污泥（kgCH4/tDS）计；
	——监测时段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过程甲烷排放总量监测值，以千克甲烷（kgCH4）计；
	——监测时段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量，以吨绝干污泥（tDS）计。
6.3.4 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计算
污泥干化与干化焚烧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按公式（25）计算：
                       （25）
式中：
	——监测时段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过程氧化亚氮本地化排放因子，以千克氧化亚氮每吨绝干污泥（kgN2O/tDS）计；
	——监测时段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过程排放总量监测值，以千克氧化亚氮（kgN2O）计；
	——监测时段污泥干化或干化焚烧量，以吨绝干污泥（tDS）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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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应加强温室气体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建立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
（2）根据各种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重要程度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并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源一览表，对于不同等级的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提出相应的要求；
（3）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相关责任人等信息的记录管理；
（4）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机制，定期交叉检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构建误差数据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出相应的调整方案；
（5）建立温室气体核算参数的优先序体系，并根据优先序体系进行参数的选取。
7.1 核算数据质量管理
污水处理厂应构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污水处理厂基本信息：包括污水处理厂概况、厂区平面分布图和工艺流程图等内容；
（2）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情况：包括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名称、类别、编号、位置等内容；
（3）核算数据获取方式：包括数据计算方式、活动数据获取方式，数据缺失处理，数据管理等内容；
（4）排放因子数据应按以下方法收集：
——应优先使用基于标准监测方法获得的连续监测数据计算得出的本地化因子；
——在无法部署连续监测的情况下，宜使用基于标准监测方法获得的定期监测数据计算得出的本地化因子；
——在现场数据不能获得的情况下，宜使用本标准附录、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和经评估的相关数据库缺省排放因子；
（5）当发生以下情况时，排放单位应修订核算数据控制计划，并详细记录修订内容：
——设备设施发生更换或使用计划外的新燃料或物料而产生的排放；
——更改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或采用新的测量仪器和方法，为提高报告数据的准确度；
——发现其他不符合本标准
7.2 监测数据质量管理
当污水处理厂采用监测数据获取本地化排放因子时，应构建温室气体监测数据控制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排放设施情况：排放设施名称、类别、编号、位置等内容；
（2）监测方式：根据排放设施类别确定监测方式（漂浮箱、大气采样仪、便携式采样仪等）；
（3）使用的监测设备应能够依据核算标准、国家要求、地方要求或设备制造商的要求，得到有效地维护和校准；
（4）应详细记录监测原始数据（参见附录E），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使用符合质量要求的数据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本地化排放因子；
（5）监测数据档案应建立时间序列的一致性；
（6）监测过程中应同步记录污水处理厂运行参数；当采用实测的方式获取水质参数时，操作应符合HJ 91.1相关规定；水质参数测定符合HJ 377、HJ 828、HJ/T 399、HJ 199、HJ 636、HJ 667和HJ 668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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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概述
报告内容应包括污水厂基本信息、温室气体排放量、活动数据及其来源和排放因子数据及其来源；当采用本地化排放因子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时，应同时记录污水厂内温室气体排放源、监测方法、监测设备、监测原始数据、本地化排放因子计算方法等信息。
8.2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污水处理厂名称、报告时段、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编号、地址、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等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还应包括污水处理厂核算边界、工艺流程，以及排放源识别情况的详细说明（必要时应附表和附图）。
8.3 温室气体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在阐述核算边界及排放源识别的基础上，以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的形式报告本污水处理厂在整个核算报告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污水处理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量、污泥处理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量、药剂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遵循相关行业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一并核算报告其他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8.4 活动数据及来源
报告主体应结合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的识别情况，分别报告所核算的各个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并详细阐述它们的监测计划及实际执行情况，包括数据来源或监测地点、监测方法、仪表精度、记录频率等。
8.5 排放因子数据及其来源
报告主体应分别报告各项活动数据所对应的排放因子或排放因子计算参数。若源于实际监测，应说明8.1中所述信息，否则应说明它们的数据来源、参考出处、假设条件、选择理由等。
8.6 其他报告信息
报告主体可将绿电购入情况、药剂使用等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在此处报告。
DB XX 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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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污水处理厂核算边界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如图A.1所示。
[image: 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wps.PfMpppwps]图 A.1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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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核算报告格式模板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格式模板如下。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
（      时段）








报告主体（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报告时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编制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详见表B.1～表B.7。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二、温室气体排放量


三、活动数据及其来源


四、排放因子及其来源


5、 其他报告信息


本企业承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填报人：                    
										     	     
 年     月     日


表B.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污水处理厂名称
	

	污水处理厂性质
	
	核算年度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管理部门
	
	传真
	

	部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污水处理主要工艺（可自行增加行数）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处理量

	
	
	
	
	
	

	
	
	
	
	
	

	
	
	
	
	
	

	污泥处理主要工艺（可自行增加行数）
	
	
	
	
	

	
	
	
	
	
	

	
	
	
	
	
	

	技术更新和设施变化情况
	技术更新（相比于上一年）

新增或规模扩大的设施变化（相比于上一年）




表B.2 报告主体      （时段）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源类别
	排放量（t)
	排放量（tCO2e）

	1.燃料燃烧的排放
	
	

	2.污水处理的甲烷排放量
	
	

	3.污水处理的氧化亚氮排放量
	
	

	4.污泥处理的甲烷排放量
	
	

	5.污泥处理的氧化亚氮排放量
	
	

	6.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7.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8.药剂使用导致的排放量
	
	

	直接排放总量
	以上1～5项的排放
	
	

	间接排放总量
	以上6～8项的排放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以上1～8项的排放
	
	



表B.3 报告主体      （时段）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
	排放源
	活动水平
（年均值）
	数据
	单位
	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来源
	排放量（t）

	污水
处理
	污水处理量
	
	万立方米，104 m3
	甲烷：
            
kg/kgCODRe
氧化亚氮：
            
kg/kgTNRe
	□实测值 
□缺省值

□实测值 
□缺省值

	甲烷：
          

氧化亚氮：
          


	
	进水COD浓度
	
	毫克每升，mg/L
	
	
	

	
	出水COD浓度
	
	毫克每升，mg/L
	
	
	

	
	甲烷回收利用量
	
	吨甲烷，t CH4
	
	
	

	
	进水TN浓度
	
	毫克每升，mg/L
	
	
	

	
	出水TN浓度
	
	毫克每升，mg/L
	
	
	

	污泥
处理
	厌氧消化
污泥干重
	
	 
	
	
	

	
	干化焚烧
污泥干重
	
	吨，t DS
	
	□实测值 
□缺省值
	

	
	沼气产量
	
	立方米，m3
	-
	-
	

	
	沼气中甲烷比例
	
	百分比，%
	-
	-
	

	
	沼气泄漏比例
	□实测值
□缺省值
                   
	百分比，%
	-
	□实测值
 □缺省值
	

	
	甲烷回收利用量
	
	吨，t
	-
	-
	



表B.4 报告主体      （时段）药剂使用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选填）
	药剂种类
	数据
	单位
	排放因子 （kgCO2/kg)
	数据来源

	药剂1
	
	吨，t
	
	□实测值 □缺省值

	药剂2
	
	吨，t
	
	□实测值 □缺省值

	药剂3
	
	吨，t
	
	□实测值 □缺省值


	
表B.5 报告主体      （时段）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
	燃料品种
	消费量
t或104m3
	低位发热量
GJ/t或GJ/104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化率
%

	
	数据
	数据来源
	数据
	数据来源
	
	数据
	数据来源

	天然气
	
	□仪表计量
□统计台账
□其他
	
	□实测值 
□缺省值
	
	
	□实测值 
□缺省值

	煤油
	
	□仪表计量
□统计台账
□其他
	
	□实测值 
□缺省值
	
	
	□实测值 
□缺省值

	柴油
	
	□仪表计量
□统计台账
□其他
	
	□实测值 
□缺省值
	
	
	□实测值 
□缺省值


表B.6 购入电力对应的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
	项目
	电量
kWh
	排放因子
kgCO2/kWh
	排放量
tCO2

	购入
	
	
	


表B.7 购入热力对应的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数据一览表
	项目
	热量
GJ
	排放因子
tCO2/GJ
	排放量
tCO2

	购入a
	
	
	

	a若购入的热力存在一个以上不同排放因子的热力来源，请自行分行一一列明并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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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表C.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的缺省值
	燃料品种
	计量
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或GJ/×104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t C/GJ
	燃料碳氧化率
%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6.7c
	26.8b×10-3-27.5b×10-3
	94 b

	
	一般烟煤
	t
	19.570d
	26.1b×10-3-26.7b×10-3
	93 b

	
	褐煤
	t
	11.9 c
	27.2b×10-3
	96 b

	
	洗精煤
	t
	26.334a
	25.2b×10-3
	90 d

	
	其他洗煤
	t
	12.545 a
	25.4b×10-3
	90 d

	
	型煤
	t
	17.460 d
	33.6b×10-3
	90 b

	
	其他煤制品
	t
	17.460 d
	33.6b×10-3
	98 b

	
	焦炭
	t
	28.435 a
	29.2b×10-3
	93 b

	
	石油焦
	t
	32.5 c
	26.6b×10-3
	98 b

	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 a
	20.0b×10-3
	98 b

	
	燃料油
	t
	41.816 a
	21.2b×10-3
	98 b

	
	汽油
	t
	43.070 a
	18.9b×10-3
	98 b

	
	柴油
	t
	42.652 a
	20.2b×10-3
	98 b

	
	一般煤油
	t
	43.070 a
	19.5b×10-3
	98 b

	
	液化天然气
	t
	51.498e
	15.3b×10-3
	98 b

	
	液化石油气
	t
	50.179 a
	17.2b×10-3
	98 b

	
	石脑油
	t
	44.5 c
	20.0b×10-3
	98 b

	
	焦油
	t
	33.453a
	22.0c×10-3
	98 b

	
	粗苯
	t
	41.816 a
	22.7d×10-3
	98 b

	
	其他石油制品
	t
	41.031 d
	20.0b×10-3
	98 b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4 m3
	389.31a
	15.3b×10-3
	99 b

	
	高炉煤气
	104 m3
	33.00 d
	70.80c×10-3
	99 b

	
	转炉煤气
	104 m3
	84.00 d
	49.60d×10-3
	99 b

	
	焦炉煤气
	104 m3
	179.81 a
	13.58b×10-3
	99 b

	
	炼厂干气
	t
	45.998 a
	15.7b×10-3
	99 b

	
	其他煤气
	104 m3
	52.270 a
	12.1b×10-3
	99 b

	a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
b数据取值来源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25年版）》。
c数据取值来源为《2006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2019修订版。
d数据取值来源为《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e数据取值来源为GB/T 2589。


表C.2 污水处理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污水处理厂类型
	类型
	缺省值
	范围
	单位

	城镇污水处理厂
	甲烷
	A2/O
	7.7×10-3
	1×10-3-3×10-2
	千克甲烷每千克COD去除kgCH4/kgCODRe

	
	
	氧化沟
	3.3×10-2
	1×10-3-1×10-1
	千克甲烷每千克COD去除kgCH4/kgCODRe

	
	
	Unitank
	3.2×10-3
	8×10-4-7×10-3
	千克甲烷每千克COD去除kgCH4/kgCODRe

	
	
	平均
	8.3×10-3
	/
	千克甲烷每千克COD去除kgCH4/kgCODRe

	
	氧化亚氮
	A2/O
	3.4×10-3
	1×10-5-1×10-2
	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总氮去除 kg N2O-N/kgTNRe

	
	
	氧化沟
	2.3×10-3
	1×10-3-1×10-2
	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总氮去除 kg N2O-N/kgTNRe

	
	
	Unitank
	2.6×10-3
	6×10-4-7×10-3
	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总氮去除 kg N2O-N/kgTNRe

	
	
	平均
	3.2×10-3
	/
	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总氮去除 kg N2O-N/kgTNRe

	工业污水处理厂
	甲烷
	1.3×10-3
	1×10-5-4×10-3
	千克甲烷每千克COD去除kgCH4/kgCODRe

	
	氧化亚氮
	2×10-3
	3×10-4-9×10-3
	千克氧化亚氮-氮每千克总氮去除 kg N2O-N/kgTNRe


*下标Re代表去除量。

表C.3 污泥处理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类型
	缺省值
	范围
	单位

	甲烷
	厌氧消化
	0.3
	/
	百分比%

	
	焚烧
	0.01
	0.001-0.016
	千克甲烷每吨干污泥 kg CH4/t DS

	氧化亚氮
	焚烧
	0.72
	0.1-7.6
	千克氧化亚氮每吨干污泥 kg N2O/t DS



表C.4 间接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类型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单位

	公共电网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0.4219
	0.4736
	0.4849
	0.4790
	0.4709
	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公共电网剩余组合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0.4219
	0.4736
	0.4870
	0.4854
	0.4848
	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综合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0.0630
	0.0604
	0.0580
	0.0499
	0.0502
	吨二氧化碳每吉焦 tCO2/GJ


*上海市公共电网电力、热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采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数据，如有更新，采用最新发布的数值。





表C.5 主要药剂碳排放因子
	类型
	缺省值（tCO2/t）

	碳源类
	甲醇（天然气制）
	0.65

	
	甲醇（煤制）
	2.9

	
	乙酸（98%）
	1.92

	
	乙酸钠
	2.9

	
	葡萄糖
	1.4

	
	淀粉
	0.63

	
	乙醇（70%）
	1.47

	化学除磷类
	氯化铁
	2.86

	
	硫酸亚铁
	0.03

	
	硫酸铁（以Fe3+计）
	0.23

	
	硫酸铝
	0.15（8.25%）

	
	
	0.30（17%）

	
	聚合氯化铝
	1.75

	脱水类
	聚丙烯酰胺
	2.85

	消毒类
	次氯酸钠（15%）
	2.99

	
	二氧化氯
	9.31

	
	液氯
	1.08

	
	氯酸钠
	5.11

	
	臭氧
	12.88

	
	液氧
	1.07

	
	氧气
	0.32

	
	双氧水
	1.14

	
	高锰酸钾
	1.73

	
	其他消毒剂
	1.4

	其他
	活性炭
	3.33

	
	石英砂
	1.6

	
	微砂
	0.12

	
	硅胶
	1.6

	
	磁粉
	0.0081

	
	聚碳酸酯
	1.37

	
	柠檬酸
	8.17

	
	盐酸
	0.8

	
	氢氧化钠（50%）
	0.46

	
	碳酸氢钠
	1.13

	
	碳酸钠
	1.88

	
	生石灰
	1.18

	
	硫酸
	0.182

	
	磷酸
	1.45

	
	磷酸氢二铵
	0.018

	
	钠石灰
	1.6

	
	硫酸镁
	0.3

	
	硫酸钙
	0.44

	
	亚硫酸氢钠
	1.6

	
	乙二胺四乙酸四钠
	4.32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1.6

	
	氯化铵
	1.56

	
	阻垢剂
	1.6

	
	碳酸铁
	0.38

	
	碳酸钾
	0.318

	
	尿素
	2.51



表C.6 温室气体全球变暖潜势值
	温室气体种类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值

	二氧化碳（CO2）
	1

	甲烷（CH4）
	27

	氧化亚氮（N2O）
	273






[bookmark: _Toc220919690]
（资料性）
典型工艺的点位布设要求
[bookmark: _Toc220919691]推流式工艺点位布设
推流式反应池内每小格内至少布设1个点位，单格内点位布设实际位置由现场施工情况决定，点位建议布设在能代表该格室整体水力和生化状况的位置，避免死角和进水口/出水口等扰动剧烈区域。
[image: ]
图 C.1 推流式工艺点位布设示意图
[bookmark: _Toc220919692]廊道式工艺点位布设
在进水端应布设1个点位。
在曝气装置10 m内应布设1个点位，布设实际位置由现场施工情况决定。
廊道内相邻点位之间距离应不大于20 m。
[image: ]
图 C.2 廊道式工艺点位布设示意图
[bookmark: _Toc220919693]圆形池体点位布设
二沉池等圆形池体应在半径的1/2处至少布设1个点位。
采样期间刮泥机等设备应配合停止运行。
采样点位应避开浮渣过多区域。
[image: ]
图 C.3 圆形池体点位布设示意图


[bookmark: _Toc220919694]
（规范性）
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表
表E.1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原始数据表
	监测日期
	检测时间
	排放源类型
	监测点位
	样品名称
	风量（m3）
	CO2（mg/m3）
	CH4（mg/m3）
	N2O（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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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2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总数据报表
	日期
	监测点位
	CO2（kg）
	CH4（kg）
	N2O（kg）

	（YYYY.MM）
	
	
	
	

	
	
	
	
	

	
	
	
	
	

	
	
	
	
	

	
	
	
	
	

	
	…
	
	
	

	
	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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